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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投票和點票安排投票和點票安排投票和點票安排投票和點票安排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  投票站投票站投票站投票站／／／／點票站工作人員的招募點票站工作人員的招募點票站工作人員的招募點票站工作人員的招募  

 

8 . 1  鑑於選民人數相對較少，加上是次行政長官選舉只有一個投票

站和一個點票站，因此選舉事務處調派約 30 0 位員工在投票日擔任投

票站和點票站的工作人員，而沒有如其他選舉，展開全面招募運動。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  為投票站為投票站為投票站為投票站／／／／點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訓點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訓點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訓點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訓  

 

8 . 2  為使獲委任的工作人員掌握履行本身職務所需的運作知識及技

能 ， 選舉 事務 處分 別 於 二 零零 七年 二 月和 三月 ，在 康 和大 廈的 辦公

室、伊利沙伯體育館和投票站舉行了四場訓練班，並於投票日前，即

在 二 零零 七年 三月 二 十 三 日， 進行 實 地綵 排， 使負 責 不同 崗位 的人

員，都能熟習選舉場地及選舉過程的運作。選舉事務處亦編撰了兩套

工作手冊，其中一套是為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

任而編，另一套則為投票助理員和投票站事務員而編。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  選定投票站場地選定投票站場地選定投票站場地選定投票站場地  

 

8 . 3  選舉事務處選用了大嶼山亞洲國際博覽館 (“亞博館” )  2號展

館，作為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站及點票站之用，原因是選舉期間沒有

足以容納各項設施的其他合適場地 2，而亞博館除了能夠在所需日子

                                                 

2
  選舉事務處物色合適場地時，需要確保場地不單只在投票日可用，還須確保在投票日前後數日也可

供應用。換言之，訂場期長達六至七日。投票日前兩三日，選舉事務處需要接管及布置場地、進行

測試及準備等工作。投票日後兩日內，選舉事務處也需要預留場地，以應付可能稍有延遲或押後的

投票及／或點票，或在有競逐選舉中，有需要進行第四輪或更多輪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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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寬敞的空間的場地外，亦能方便殘疾選民出入。面積 7 ,0 00 平方

米的展館，足以分設一個投票站和一個點票站，而投票站及點票站可

以 貼 鄰而 設， 方便 投 票 箱 可以 在投 票 結束 後迅 速從 投 票站 運到 點票

站，同時亦為投票後有意到點票站觀看點票工作的選民提供方便。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  投票安排投票安排投票安排投票安排  

 

投票時間  

 

8 . 4  有競逐選舉的第一輪投票時間 (或無競逐選舉的投票時間 )原定

於上午九時至十時。其後選管會決定把有競逐選舉的第一輪投票時間

(或無競逐選舉的投票時間 )由一個小時延長至兩個小時，即由上午九

時至十時，轉為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這是考慮到亞博館是首次被用作

選舉的投票站和點票站，而選民對亞博館的位置未必熟悉。在有競逐

選舉中第二及第三輪投票 (只會視乎情況需要而進行 )的時間則維持不

變。修訂後的首三輪投票時間如下：  

 

 各輪投票    投票時間  

 第一輪     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第二輪    下午二時至三時  

 第三輪    下午七時至八時  

 

8 . 5  如有需要，第四輪或以後的投票將順延至翌日舉行 (即二零零

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每輪投票結束後，均會即時點票。  

 

8 . 6  這項列於上文第 8 . 4 段的新安排，已在修訂後的指引反映。選

舉事務處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發出新聞稿公布修訂後的投

票時間。有關資料已載於投票日前寄給選民的投票通知上，並於二零

零七年三月九日刊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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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站  

 

8 . 7  為免在投票快將結束前出現人龍，及阻延了 (如有需要 )下一輪

的投票，投票站設有 2 2 個發票櫃和 6 1 個投票間 (其中 5 個專為殘

疾人士而設 )。與其他選舉一樣，投票站外劃設了禁止拉票區及禁止

逗留區。站外還有專為早到的選民而設的等候區，亦有一個休息區，

供選民在投票後等候點票之用。投票站內張貼了候選人的簡介單張，

做法與其他選舉一樣。  

 

8 . 8  投票站及點票站均在禁止拉票區內。如需進行第二輪及其後多

輪投票，為方便候選人拉票，在禁止拉票區之外預留亞博館會議室供

候選人在有需要時租用。結果只有一名候選人租用會議室。每名候選

人在點票站內亦獲編配一個小房間使用。由於該房間位於禁止拉票區

內，因此不能拉票。  

 

8 . 9  鑑於預期有多個團體可能會在會場附近示威，警方遂於投票當

日，在投票站外劃出指定公眾活動區。由於合資格選民的安全，及他

們能否順利進入會場，是選舉能否順利舉行的關鍵，因此選舉事務處

與警方和場地管理人員在保安及交通安排事務上緊密合作。  

 

投票通知  

 

8 . 10  根據法例規定，選舉事務處會在投票日前 1 0 天向選民寄出投

票通知。該通知附有總選舉事務主任呼籲選民踴躍投票的信件，並提

供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重要資料。  

 

8 . 11  由於這是首次以亞博館作為投票站和點票站，因此給選舉委員

的郵件除了包括法例規定的投票通知外 (上面列明投票日期、投票站

地址及投票時間 )，還有投票站位置圖、詳盡的投票指引，以及投票

和點票程序等。此外，也有交通指南，介紹前往投票站的各種交通工

具、大約的交通時間、不同下車地點與會場的大約距離、下車地點與

亞博館入口的穿梭巴士服務安排，以及建議私家車行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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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2  基於保安理由及方便辨別選舉委員的身份，發給每名選舉委員

的郵件中，還包括選民的名牌及供展示在汽車上的入車許可證。與其

他選舉一樣，該函件內還有一幅劃出禁止拉票區範圍的地圖，以及候

選人的簡介。  

 

選票的設計  

 

8 . 13  選票依照《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訂明的格式設計。由於有

可 能 須進 行多 於一 輪 投 票 ，各 輪投 票 使用 不同 顏色 的 選票 ，以 資識

別。  

 

投票程序  

 

8 . 14  選民須在投票間內，採用獲提供的有“ �”號印章填劃選票。

選民在填劃選票後，須將選票摺疊，令已填劃的一面在內面，然後將

摺 疊 的選 票放 進投 票 站 出 口的 投票 箱 內。 投票 站內 展 示了 候選 人簡

介。正如上文第 8 . 11 段所述，詳細的投票指引已連同投票通知函件

一併發給每名選民，並且張貼於投票站及每個投票間內。  

 

8 . 15  在投票後，選民可前往點票站觀看點票過程或離場。選舉事務

處呼籲選民留下觀看點票過程，及等待公布點票結果，以便在有需要

時前往投票站進行另一輪投票。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  點票安排點票安排點票安排點票安排  

 

點票站  

 

8 . 16  點票站內設有點票區、供選民使用的座位區、供傳媒使用的工

作區，以及供公眾人士觀看點票的座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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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票程序  

 

8 . 17  選票以人手點算。在任何一輪投票中，若兩名候選人的其中一

人，從所投的有效票總數中取得過半，即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當選。如

須進行另一輪投票，選舉主任便會通過電子媒介公布。選舉事務處呼

籲已離場的選民密切留意有關公布，並及時返回投票站投票。另外，

他們也可以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查詢是否須重返投票站，進行另一

輪投票。  

 

8 . 18  開始點票後，投票站主任會改任點票主任，監督點票過程。選

舉主任須負責決定問題選票是否有效。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  維護投票保密維護投票保密維護投票保密維護投票保密  

 

8 . 19  選舉進行前，傳媒報道關注到是否有可能識別出哪位選民在選

舉中“投白票” (即把沒有填劃的選票投入投票箱 )。為維持市民對投

票保密，以及行政長官選舉得以公平進行的信心，選管會在二零零七

年三月十三日召開記者會，回應公眾的關注。選管會主席強調現行法

例及選舉安排，足以維護選民投票保密。  

 

8 . 20  選 管 會主 席 在記 者 招 待會 中 強調， 法 律規 定 以不記 名 方式 投

票 。 他亦 表示 ，《 行 政 長 官選 舉程 序 規例 》規 定選 票 上不 得印 有編

號，亦不得就發給某一選民的選票作記錄。從選民所投選票認出個別

選民身分的揣測，並無根據。  

 

8 . 21  選舉安排方面，選管會主席表示，選民獲發選票後，會單獨在

投票間內填劃選票。其後，選民應把選票向內對摺，然後才把選票投

入投票箱。此舉可進一步防止他人看到選民在其選票上填劃的選擇。

此外，投票站內設有兩個毗連的投票箱，選民可選擇把其選票投入其

中一個投票箱。由於投票箱較選票 (只有約 A 5 大小 )為大，故投票箱

內的選票不會按放入投票箱的先後次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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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22  至 於 投票 結 束後 的 安 排， 選 管會主 席 表示 ， 投票箱 會 予以 密

封，然後在警員和候選人或其代理人護送下運往點票站。從投票箱倒

出選票時，選票會混在一起。傳媒和公眾人士，可在點票站內觀察開

啟 投 票箱 和點 票過 程 。 此 外， 法律 規 定， 若選 票上 有 任何 文字 或記

認，致使可能識別投票人的身分，該選票便視作無效，且不會點算。

所有選票在選舉結果公布後會密封包裹，並在一段時間後按相關法例

予以銷毀。  

 

8 . 23  選管會主席在記者招待會上，親身向傳媒示範上述投票程序，

以及每個步驟如何使投票得以保密。記者招待會結束時，主席重申，

選管會會為行政長官選舉，盡力作出一切適當的投票安排，並有信心

行政長官選舉會以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方式進行。  

 

8 . 24  選管會在記者招待會上一再作出的保證，獲印刷及電子媒體廣

泛報道。此外亦發出新聞稿宣傳上述信息。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  應變措施應變措施應變措施應變措施  

 

8 . 25  為應付天氣惡劣或發生其他緊急事故 (如火災或停電 )等不可預

見情況，選舉事務處已為下列應變措施作出準備：  

 

( a )  投票或點票站的點票工作可能延遲或押後；  

 

( b )  就上文 ( a )項而言，需恢復經押後的投票或點票工作 (視乎屬

何種情況而定 )；以及  

 

( c )  如前往投票站的通路因水浸、火災或其他緊急事故而受阻，

導致投票站不能運作，可能需安排另一個投票站。  

 

8 . 26  為確保投票順利進行，選舉事務處已預備其他應變措施，以應

付任何未能預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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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亞博館存備額外選票和投票箱等，應付緊急情況；  

 

( b )  預 訂 車 輛 ， 在 有 需 要 時 運 送 設 備 及 緊 急 接 載 選 民 和 工 作 人

員；  

 

( c )  考慮到投票站的位置，在有關政府部門及機構協助下，在投

票日密切監察往亞博館的交通情況；  

 

( d )  要求機電工程署提供後備電力，一旦電力中斷，確保仍能繼

續在亞博館進行投票和點票；以及  

 

( e )  為公布實施任何緊急安排作好全面準備  (包括邀請選舉委員

自願提供聯絡電話，以便緊急聯絡 )。  

 


